通 知
学院各单位：
2018年2月7日，上级主管部门对学院进行绩效考核时，针对学院资产对外出租、出借、承包、资产运营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，为落实整改意见并规范学院资产对外出租、出借、承包、资产运营管理工作，特下发此通知：
1、自通知下发之日起，隶属学院管理的资产对外出租、出借、承包、资产运营时必须严格执行《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资产对外出租、出借、承包、资产运营的管理办法》的相关条款；
2、各单位签订的隶属本单位管理的资产对外出租、出借、承包、资产运营合同必须在资产处和计财处备案（计财处必须是合同原件，资产处可以是复印件）；
3、隶属本部门管理的资产对外出租、出借、承包、资产运营时必须严格履行资产交接手续（需在资产处备案）。
4、各单位对隶属本部门管理的资产对外出租、出借、承包、资产运营时不办理相关备案手续，经审计检查出现的问题，将对相关单位负责人追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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